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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对民用枪支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条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枪支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监督下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枪支管理工作。

	2
	对公务用枪配备单位的监督检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条国务院公安部门主管全国的枪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枪支管理工作。上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监督下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枪支管理工作。

	3
	对危险化学品（剧毒、易制爆、放射源）从业单位的监督检
	依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工作实际，定期组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监督检查；关于印发《河南省公安机关剧毒化学品公共安全监管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第十六条日常检查制度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动态管控系统采取网上检查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从业单位进行公共安全监督检查。

	4
	对旅馆业的监督检查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批准、公安部﹝1987﹞公发36号，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严格依法办事，要文明礼貌待人，维护旅馆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旅馆工作人员和旅客应当予以协助。

	5
	对民用爆炸物品从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国务院令第653号修订）第四条第二款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公安部关于印发《从严管控民用爆炸物品十条规定》的通知第六条：严格民用爆炸物品运输动态监管。

	6
	对公章刻制业的监督检查
	《印章治安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公安机关应当对经营印章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履行下列职责：（一） 定期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治安隐患，限期整改；（二） 发现可疑情况或者案件线索，依法调查处理；（三） 依法对经营印章业务的单位的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进行查处。

	7
	对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监督检查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章第十条（四）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场所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改正；（五）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过程中，对安全工作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改正。

	8
	对保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保安服务的监督检查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保安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保安服务行业协会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依法开展保安服务行业自律活动。；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指导保安从业单位建立健全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督促保安从业单位落实相关管理制度。 保安从业单位、保安培训单位和保安员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 

	9
	对保安培训单位基本情况及教学情况的监督检查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应当指导保安从业单位建立健全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督促保安从业单位落实相关管理制度。 保安从业单位、保安培训单位和保安员应当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 2.《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2005年公安部令第85号，2016年公安部令第136号修订）第二十七条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对保安培训机构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检查、监督，及时纠正、查处保安培训中的违法行为。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依法对保安培训机构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公众有权查阅监督检查记录。 

	10
	对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根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2005年12月31日公安部令第86号）


